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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辦理 104 年度私立托嬰中心評鑑獎懲及輔導計畫 

104 年 4月 14日奉市長核定 

一、依據 

（一）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4條。 

（二） 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。 

（三） 新竹市政府辦理 104年度私立托嬰中心評鑑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透過評鑑作業，加強對托嬰中心營運實務之瞭解，以做為業務輔導改善之參考，並經由

評鑑制度選出績優者予以獎勵，辦理不善者列入輔導，以提升服務品質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新竹市政府（以下稱本府）。 

四、實施期程：自 104 年度評鑑結果公告後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。 

五、實施對象：接受本市 104年度私立托嬰中心評鑑之托嬰中心。 

六、實施內容 

（一） 獎勵： 

1. 由本府對經評鑑為優等及甲等之托嬰中心，核發獎狀或獎牌，予以獎勵。 

2. 邀請優等之 1-3 家托嬰中心做為本市托嬰中心觀摩之典範，可做為其他托嬰中

心學習之對象。 

（二） 後續輔導：依評鑑成績安排相關之輔導機制。 

1. 評鑑結果為乙等之托嬰中心：透過本市托嬰中心督導管理機制，安排每兩個月

追蹤及輔導，協助其改善以符規定，並將改善情形公告於網站上。 

2. 評鑑結果為丙等及丁等托嬰中心： 

（1） 擬定改善計畫書：受輔導機構應於評鑑結果公布後一個月內針對缺失及

執行困境提出改善計畫，送本府備查，以利安排輔導小組進行輔導。 

（2） 實地輔導：另成立輔導小組，以團隊方式（包含行政管理、托育活動、

衛生保健）至機構內進行輔導（實施次數由小組視改善情況而定，至多

3 次），提供改善建議，並輔以托嬰中心督導機制，亦每月安排追蹤輔導，

協助其改善以符規定，以有效提升服務品質。 

（3） 複評：於 105年度依 104 年度評鑑指標及計畫辦理複評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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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懲處：於評鑑及複評過程中，發現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3條之情

事，將分別依同法第 107條「違反第 83條第 1款至第 4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由

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

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；情節嚴重者，得命其停辦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並公

布其名稱。」及 108 條「違反第 83 條第 5 款至第 11 款規定之一者，經設立許

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；情節嚴重者，得命其停辦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，並公布其

名稱。」予以裁處。 

七、效益 

透過評鑑機制了解本市托嬰中心實際營運狀況後，對於評鑑優甲等之托嬰中心給予獎

勵，對於辦理不善之托嬰中心，配合托嬰中心輔導管理機制，進行後續輔導，提出具體

改善事項及建議做法，並要求托嬰中心改善以提升服務品質。 

八、經費來源 

本案所需經費，由本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-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-服務費用-專業服務

費項下支應。 

九、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